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沪知局规〔2024〕2 号

上海市知识产权局关于印发《〈上海市重点
商标保护名录〉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相关单位：

为加快打造国际知识产权保护高地和推进国际知识产

权中心城市建设，进一步加强商标行政保护，提高保护效能

我们对《〈上海市重点商标保护名录〉管理办法》（沪知局规

〔2020〕3 号）进行了修订，已经 2024 年第 23 次局长办公

会审议通过。现将修订后的《〈上海市重点商标保护名录〉

管理办法》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上海市知识产权局

2024 年 12 月 18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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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上海市重点商标保护名录》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加快打造国际知识产权保护高地和推进国际

知识产权中心城市建设，进一步加强商标行政保护，提高保

护效能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商标法实施条例》《上海市知识产权保护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

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重点商标，是指在上海享有较高

知名度、具有较大市场影响力、容易被假冒侵权的注册商标。

第三条 重点商标实行名录管理。市知识产权局负责《上

海市重点商标保护名录》（以下简称“保护名录”）的制定

和管理工作，区知识产权局协助开展相关工作。

第四条 保护名录管理工作坚持部门协同、分类监管、

信用约束、联合惩戒的基本原则。

本市知识产权部门应当加强与本市相关司法机关、政府

部门以及外省市知识产权部门的协作，建立完善重点商标保

护名录互认和协同保护工作机制。

第五条 下列注册商标，可以纳入保护名录：

（一）经国家知识产权局、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认

定的驰名商标；

（二）享有较高知名度的商标；

（三）遭受侵权假冒的商标；

（四）存在他人商标恶意抢注损害其合法利益情形的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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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；

（五）符合品牌建设要求和产业发展导向的商标。

第六条 符合本办法第五条规定的注册商标，市知识产

权局可以依照下列方式纳入保护名录：

（一）经商标权利人同意，由市知识产权局主动纳入；

（二）由区知识产权局依商标权利人申请受理后初审

上报，并经市知识产权局审核同意纳入。

第七条 市知识产权局将注册商标主动纳入保护名录

时，商标权利人应当提交下列证明材料：

（一）相关商标注册证明；

（二）商标权利人身份证明；

（三）商标权利人联系方式；

（四）符合本办法第五条规定的证明材料。

第八条 商标权利人主动申请纳入保护名录的，应当向

区知识产权局提交下列证明材料：

（一）申请书；

（二）相关商标注册证明；

（三）商标权利人身份证明；

（四）商标权利人联系方式；

（五）符合本办法第五条规定的证明材料。

区知识产权局应当在收到申请后 30 日内对证明材料的

真实性、合法性和关联性进行初审；初审通过的，形成初审

报告，与商标权利人提交的证明材料一并报送市知识产权局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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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审不予通过的，应当告知申请人。

第九条 已纳入保护名录的重点商标，存在下列情形之

一的，应当移出保护名录：

（一）注册商标被依法撤销、注销、宣告无效的；

（二）存在严重不良社会影响的，或其商标权利人被列

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、人民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；

（三）提交虚假材料或以其他欺诈手段使其注册商标

纳入保护名录的；

（四）商标权利人主动申请移出保护名录的。

发现可能存在上述移出保护名录情形的，市知识产权局

负责调查并作出决定，商标权利人、区知识产权局应当予以

配合。

第十条 市知识产权局应当及时将重点商标纳入、移出

保护名录的情况向社会公告。

第十一条 市知识产权局应当通过本部门官方网站发布

保护名录，也可以同时通过其他公共平台、新闻媒体等发布

保护名录。

第十二条 本市知识产权部门加强对侵犯保护名录中的

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的监督检查，适时开展商标专项保护行

动。市知识产权局对涉及重点商标的侵权案件予以重点督办。

第十三条 商标权利人被他人恶意抢注保护名录中商标

的，可以向本市知识产权部门请求帮助。本市知识产权部门

应当积极予以法律指导，并适时争取国家知识产权局的支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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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条 本市知识产权部门应当及时收集保护名录中

的商标在外省市被侵权的线索，充分发挥跨地区知识产权行

政保护协作机制的作用，主动开展跨地区跨省市商标侵权执

法保护协作，提升对纳入保护名录商标的保护效能。

保护名录中的商标权利人因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在本市

行政区域外受到侵害，向本市知识产权部门请求帮助的，本

市知识产权部门应当及时与外省市知识产权部门进行沟通

协调，并为当事人维护商标合法权益提供指导。

第十五条 本市知识产权部门应当加强与司法机关、政

府部门的协作，建立重点商标保护协同机制，共享侵权线索，

强化联合打击，共同做好对保护名录中商标的保护工作。

第十六条 本市知识产权部门为保护名录中商标的国际

注册和保护提供专家顾问咨询、法律政策解读、信息收集发

布等服务。

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 2025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

至 2030 年 1 月 31 日。由市知识产权局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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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知识产权局办公室 2024年 12月 18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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